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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议案 10《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未获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0《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与议案11《关于

调整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互斥议案，共有1,478,837股对上述两项议案

同时投了同意票，前述对该两个议案的投票作为无效投票处理。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14：30
（二）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八路深业泰然大厦C座8楼大会议

室

（三）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表决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五）召集人：董事会

（六）主持人：董事长楼峻虎先生

（七）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八）出席情况：

1．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5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09,799,8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369%。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0,
804,9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52%。

2．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

计为108,080,5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6673%。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9,
085,5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55%。

3．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
719,3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97%。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

为1,719,3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697%。

（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9,731,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78％；反对 68,
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0,736,63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677％；反对68,3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323％；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9,731,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78％；反对 68,
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0,736,63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677％；反对68,3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323％；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9,730,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70％；反对 69,
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0,735,73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594％；反对69,2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06％；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9,730,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70％；反对 69,
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0,735,73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594％；反对69,2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06％；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9,730,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70％；反对 68,
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2％；弃权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0,735,73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594％；反对68,3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323％；弃权9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3％。

（六）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9,730,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70％；反对 68,
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2％；弃权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0,735,73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594％；反对68,3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323％；弃权9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3％。

（七）审议通过《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9,730,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70％；反对 68,
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22％；弃权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0,735,73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594％；反对68,3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323％；弃权9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3％。

（八）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2,666,1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86％；反对68,3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87％；弃权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0,735,73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594％；反对68,3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323％；弃权9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3％。

关联股东宿迁市中天荣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张安及其一致行动人宿迁市中天安汇智技

术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增加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9,730,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70％；反对 69,
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10,735,73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594％；反对69,2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06％；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十）审议未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7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233％；反对31,085,2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9591％；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54％；反

对9,154,8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727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宿迁市中天荣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张安及其一致行动人宿迁市中天安汇智技

术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1,015,9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7477％；反对69,22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114％；弃权171,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52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085,59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0873％；

反对69,2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06％；弃权17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54％。

关联股东宿迁市中天荣健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张安及其一致行动人宿迁市中天安汇智技

术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说明：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0《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与议案11《关

于调整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互斥议案，共有1,478,837股对上述两项议

案同时投了同意票，前述对该两个议案的投票作为无效投票处理，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4.5176％，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6867％。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就2024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述职。公司独立董事年度述

职报告的具体内容已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林晓春、刘璐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

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2025]第165号

致：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深圳中天精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

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了贵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进

行了必要的验证工作。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以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等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信达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

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

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贵公司董事会分别于2025年4月29日、2025年5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
fo.com.cn）上刊登了《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及《关于2024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

会补充通知的公告》（以下统称“会议通知”）。2025年5月20日14:30，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依照前述会议通知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八路深业泰然大厦C座8楼大

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贵公司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

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信达律师审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 6 名，持有贵公司股份

108,080,513 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6673 %。

经信达律师验证，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行使投票表决权

的资格合法有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 49 名，持有贵公司股份 1,719,357 股，占贵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8697 %。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交易所

验证其身份。

经查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及委托代理人（网络及现场）

共 50 名，持有贵公司股份 10,804,951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5.4652 %。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为贵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信达律

师。

信达律师认为，上述人员均有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经信达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

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信达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现场表决，并按《股东会

规则》与《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议案9为特别决议事项；议案10和议案11为

互斥议案，股东或其代理人不得对议案10和议案11同时投同意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向贵

公司提供的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资料，贵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1.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109,731,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8 %；反对 68,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0,736,6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77 %；反对 68,3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632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0 %。

表决结果：通过。

2.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109,731,5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8 %；反对 68,
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0,736,6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677 %；反对 68,3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6323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表决结果：通过。

3. 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09,730,6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0 %；反对 69,2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0,735,7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94 %；反对 69,2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640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0 %。

表决结果：通过。

4. 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09,730,6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0 %；反对 69,
2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0,735,7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94 %；反对 69,2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640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0 %。

表决结果：通过。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109,730,6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0 %；反对 68,
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2 %；弃权 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0,735,7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94 %；反对 68,3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6323 %；弃权 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83 %。

表决结果：通过。

6.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同意 109,730,6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0 %；反对 68,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2 %；弃权 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0,735,7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94 %；反对 68,3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6323 %；弃权 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83 %。

表决结果：通过。

7.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109,730,6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0 %；反对 68,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2 %；弃权 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8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0,735,7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94 %；反对 68,3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6323 %；弃权 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83 %。

表决结果：通过。

8.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32,666,13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86 %；反对 68,3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87 %；弃权 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7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0,735,7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94 %；反对 68,3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6323 %；弃权 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83 %。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表决结果：通过。

9.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增加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09,730,6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70 %；反对 69,
2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0,735,7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94 %；反对 69,2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6406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0 %。

表决结果：通过。

10. 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17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33 %；反对 31,085,214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591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7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54 %；反对 9,154,81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84.7279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000 %。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不通过。

11. 关于调整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31,015,994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477 %；反对 69,2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14 %；弃权 171,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33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9,085,59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873 %；反对 69,22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6406 %；弃权 171,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5854 %。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表决结果：通过。

说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0和议案11为互斥议案，共有 1,478,837 股对上述

两项议案同时投了同意票，前述对该两个议案的投票作为无效投票处理，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4.5176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867
%。

本次股东大会记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签名，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有效，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信达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签字律师：

李 忠 林晓春
刘 璐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5年5月13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等情况

1、本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1）以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5,60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

发现金股利6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3,360.00万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转结至下一

年度。

（2）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公司目前总股本为 5,600.00万股，以此计

算，共计转增2,240.00万股，转增后公司股本变更为7,840.00万股，具体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登记结果为准。

（3）不送红股。

若在分配预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则以未来实施分配预案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现金分红（转增）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相应调整。

2、本公司股本总额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未发生变化。

3、本公司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

4、本次分配方案的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6,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6.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

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5.4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

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

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

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4.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6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56,000,000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78,400,000股。

三、分红派息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6日

2、除权除息日：2025年5月27日

3、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5年5月27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25年5月27日直接计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

的不足1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

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7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4、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3*****311
03*****715
08*****155
08*****149

股东名称

杨凤凯

杨巧云

新余博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余骏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26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股本

变动前股本

股份数量（股）

33,700,235
22,299,765
56,000,000

比例

60.1790
39.8210

100

本次变动

转增股份数量（股）

13,480,094
8,919,906

22,400,000

变动后股本

股份数量（股）

47,180,329
31,219,671
78,400,000

比例

60.1790
39.8210

100
注：最终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的股本结构为准。

七、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最新股本78,400,000股摊薄计算，2024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2.2446元。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凤凯、杨巧云、间接持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

书》中承诺：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
个月期末（2024年9月20日，非交易日顺延）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及间接持有发行人

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上述发行价格是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发

行人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除权除息处理。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发行价格应作相应调整。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杨凤凯、杨巧云、新余博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间接

持股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承诺：本人/本企业所持有股票在锁定期届

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若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做除权除息处理。本次权益

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最低减持价格亦作相应调整。

4、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承诺：如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或有权部门认

定公司本次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材料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公

司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或有权部门认定有关违法事实后依法回购

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回购价格以公司股票发行价格和有关违法事实被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或有权部门认定之日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孰高者

确定。如果因公司上市后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

上述发行价格及回购股份数量应做相应调整。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成后，上述发行价格及回

购股份数量应做相应调整。

八、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民主西部工业园E区2栋

联系人：刘亚琴、肖荣贵

电话：0755-29985520、0755-36653229
传真：0755-29985520
九、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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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阴市镇澄路 2608 号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8
59,619,696

32.799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胡震先生主持，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参加了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袁建军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596,356
比例（%）

99.9608

反对

票数

21,200
比例（%）

0.0355

弃权

票数

2,140
比例（%）

0.0037

2、议案名称：《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596,156
比例（%）

99.9605

反对

票数

21,200
比例（%）

0.0355

弃权

票数

2,340
比例（%）

0.003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596,156
比例（%）

99.9605

反对

票数

21,200
比例（%）

0.0355

弃权

票数

2,340
比例（%）

0.0039

4、议案名称：《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596,056
比例（%）

99.9603

反对

票数

21,200
比例（%）

0.0355

弃权

票数

2,440
比例（%）

0.004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29,794
比例（%）

99.6322

反对

票数

27,300
比例（%）

0.3387

弃权

票数

2,340
比例（%）

0.0291

6、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 2024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590,056
比例（%）

99.9502

反对

票数

27,100
比例（%）

0.0454

弃权

票数

2,540
比例（%）

0.0044

7、议案名称：《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并接受

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029,694
比例（%）

99.6309

反对

票数

27,200
比例（%）

0.3374

弃权

票数

2,540
比例（%）

0.031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590,056
比例（%）

99.9502

反对

票数

27,300
比例（%）

0.0457

弃权

票数

2,340
比例（%）

0.003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589,456
比例（%）

99.9492

反对

票数

27,400
比例（%）

0.0459

弃权

票数

2,840
比例（%）

0.004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590,056
比例（%）

99.9502

反对

票数

27,300
比例（%）

0.0457

弃权

票数

2,340
比例（%）

0.0039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590,256
比例（%）

99.9506

反对

票数

27,100
比例（%）

0.0454

弃权

票数

2,340
比例（%）

0.0039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590,156
比例（%）

99.9504

反对

票数

27,200
比例（%）

0.0456

弃权

票数

2,340
比例（%）

0.0039

13、议案名称：《关于〈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589,956
比例（%）

99.9501

反对

票数

27,200
比例（%）

0.0456

弃权

票数

2,540
比例（%）

0.0043

1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589,956
比例（%）

99.9501

反对

票数

27,200
比例（%）

0.0456

弃权

票数

2,540
比例（%）

0.0043

1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四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

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9,588,356
比例（%）

99.9474

反对

票数

28,800
比例（%）

0.0483

弃权

票数

2,540
比例（%）

0.004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41,206,155
13,618,741
4,765,160
219,660

4,545,5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3818
88.1107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27,300
27,3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5693

10.9506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2,340
2,34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489
0.9387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议案名称

《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公司 2024 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关于公司 2024年度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
议案》

《关于独立董事 2024 年度
述职报告的议案》

《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
额度及为子公司申请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并接受关联
方担保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
分配的预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金
融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期
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关于〈江苏振江新能源装
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制定〈江苏振江新能
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四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公司第四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036,094

8,035,894

8,035,894

8,035,794

8,029,794

8,029,794

8,029,694

8,029,794

8,029,194

8,029,794

8,029,994

8,029,894

8,029,694

8,029,694

8,028,094

比例（%）

99.7104

99.7079

99.7079

99.7066

99.6322

99.6322

99.6309

99.6322

99.6247

99.6322

99.6347

99.6334

99.6309

99.6309

99.6111

反对

票数

21,200

21,200

21,200

21,200

27,300

27,100

27,200

27,300

27,400

27,300

27,100

27,200

27,200

27,200

28,800

比例（%）

0.2630

0.2630

0.2630

0.2630

0.3387

0.3362

0.3374

0.3387

0.3399

0.3387

0.3362

0.3374

0.3374

0.3374

0.3573

弃权

票数

2,140

2,340

2,340

2,440

2,340

2,540

2,540

2,340

2,840

2,340

2,340

2,340

2,540

2,540

2,540

比例（%）

0.0266

0.0291

0.0291

0.0304

0.0291

0.0317

0.0317

0.0291

0.0354

0.0291

0.0291

0.0292

0.0317

0.0317

0.031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8、12、13、14、15 是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2、议案5、7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胡震、卜春华、江阴振

江朗维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律师：雷富阳 管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振江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

● 报备文件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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